
討論文件  

 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
中九龍幹線及  
屯門公路改善工程  

 
 
目的  
 

本文件旨在就下列建議諮詢各委員的意見 -  
 
(a)  增 加 582TH“中 九 龍 幹 線 － 顧 問 設 計 費 及 地 盤

勘測工作 ”的核准預算費用，以便為中九龍幹線

(幹線 )進行勘測、影響評估及設計工作﹔及  
 
(b )  進一步改善屯門公路。  

 
 
582TH“中九龍幹線－顧問設計費及地盤勘測工作”  

 

 

背景  

 
2 .  財務委員會於一九九八年四月批准把 582TH 號工

程 計 劃 “中 九 龍 幹 線 － 顧 問 設 計 費 及 地 盤 勘 測 工 作 ”提 升 為

甲級。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工程計劃的估計費用為 9,900
萬元。  
 
3 .  我們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就幹線原先擬訂的走線及

雙綫雙程行車線設計展開工程檢討，並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完

成。  
 
4 .  當局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(第 131 章 )於一九九八

年九月把原有的東南九龍發展區計劃 (發展區計劃 )  (現稱啓

德發展計劃 )刊憲。當局其後因應公眾提出的意見，在一九

九九年六月為經修訂的發展區計劃擬備概念規劃大綱圖，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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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海範圍由 299 公頃減至 161 公頃。因應此修訂計劃，我們

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就走線的替代方案作出研究。研究結果建

議採用途經九龍城碼頭巴士總站的路線。  
 
5 .  終審法院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作出裁決 1後，啟德發

展計劃以 “不填海 ”作為起點，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展開。根據

啟德發展計劃的建議，部份幹線可以沉管隧道方式興建，以

避免填海（見下文第十六段）。  
 
 
工程計劃的範圍及性質  
 
6 .  582TH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範圍，包括就幹線原有

走線及行車線設計進行檢討、詳細設計及相關的地盤勘測工

作。  
 
7 .  幹線工程計劃的工程檢討和相關地盤勘測工作於

一九九九年完成 (下文稱為 “首份顧問合約及首份地盤勘測工

作合約 ”)。不過，為了配合近年啟德發展計劃的變動，幹線

的走線須要作出修訂。幹線的設計須改為雙程三線車道，以

應付來往東西九龍的預計交通流量。我們建議增加核准預算

費用，以支付幹線修訂走線及雙程三線車道所需的額外設計

及地盤勘測費用。幹線的原有和修訂走線，以及幹線隧道的

典型切面圖展示於附件 1。  
 
8 .  我們擬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展開修訂幹線走線的勘

測、影響評估及初步設計工作，並預期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完

成 。 我 們隨 後會 手 進行 詳細 設 計 ，預 期 於 二 零 一一 年 完

成，以便幹線工程在二零一二年動工，並在二零一六年或以

前竣工。  
 
 
理據  
 
9 .  我們在檢討過 582TH 號工程計劃的施工計劃及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終審法院就《保護海港條例》(第 531 章)第三節不准進行填海的推定加以澄清，提出填海應為滿足“有

凌駕性的公眾需要”的測試準則；公眾需要是指社群需要，包括社群的經濟、環境和社會需要。只

有當前迫切的需要以及除填海外沒有另一合理解決方法，才能夠視為凌駕性需要。 

 

 2
 



政狀況後，認為有需要把這項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用增加

9 ,330 萬元，即由 9,900 萬元增至 1.923 億元，以支付因下述

項目而增加的費用 -  
 

(a)  修訂走線令幹線及其隧道加長；  
 
(b )  行車線設計由雙程雙線車道改為雙程三

線車道；以及  
 
( c)  部 分 幹 線 使 用 沉 管 隧 道 橫 跨 九 龍 灣 水

域。  
 
下文第 13 至 16 段詳述增加的費用。  
 
 
闢設幹線的需要  
 
10 .  中九龍的東西方向交通主要集中在龍翔道、界限

街、太子道、亞皆老街、窩打老道、加士居道行車天橋及漆

咸道北。這些路線的容車量大都在繁忙時間達致飽和。除龍

翔道及加士居道行車天橋外，其餘現有東西連接道路均設有

多個臨街通道及燈號控制路口，影響這些連接道路的交通流

量。  
 
11 .  建議的幹線會連接西九龍與擬議的啟德發展計劃

以 及 九 龍灣 的道 路 網 ，成 為整 個 中 九龍 新的 策 略 性連 接 道

路，紓緩現時東西連接道路交通擠塞的情況。  
 
 
修訂走線  
 
12 .  路政署署長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委聘顧問公司為幹

線進行工程檢討及詳細設計。根據當時的設計，幹線是一條

3 .9 公里長的幹道，其中約 2.6 公里為雙程雙線行車隧道。幹

線 西 連 現有 的油 麻 地 交匯 處及 東 連 原有 的發 展 區 計劃 原 擬

興建的道路網。顧問公司於一九九九年九月完成此項工程檢

討。  
 
13 .  由於發展區計劃有變，幹線的走線須要修訂。路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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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署 長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 委 聘 顧 問 公 司 研 究 另 一 替 代 走

線，特別研究何文田以東一段的走線。研究結果建議，把走

線 改 為 途經 九龍 城 碼 頭巴 士總 站 ， 以配 合修 訂 的 發展 區 計

劃。經修訂的走線容許隧道在基岩地層內較深處建造，從而

大 幅 減 低建 造隧 道 對 土瓜 灣區 現 有 樓宇 、道 路 及 設施 的 影

響。此外，新走線採用傳統的並列式設計建造隧道，令隧道

在 沒 大 規模 收地 和 重 置需 要的 情 況 下有 足夠 空 間 把行 車 道

設計擴闊為雙程三線。幹線的新走線全長約 4.7 公里，其中

約 3.8 公里為隧道。幹線的新走線較原先走線長 21%左右，

幹線隧道較原先設計長 46%左右。由於修訂了走線，有關的

費用增加約 4,740 萬元。  
 
 
行車道設計由雙程雙線改為雙程三線  
 
14 .  運輸署署長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就幹線採用雙程雙

線方案進行交通檢討。檢討結果顯示，雙程雙線的幹線在通

車後，隨即會在繁忙時段出現容車量不勝負荷的情況。由於

我們只有一次機會興建這條隧道，因此路政署署長建議採用

雙程三線的隧道設計，以應付預計的交通流量。由於更改行

車線設計，有關的費用會增加約 2,750 萬元。  
 
15 .  運輸署署長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再次評估幹線是否

需要採用雙程三線設計，其後確定有此需要。主要的東西連

接 道 路 於二 零一 六 及 二零 二一 年 在 建有 幹線 與 沒 有幹 線 情

況下的預計行車量／容車量 2比例如下： 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行車量／容車量比率通常用作反映繁忙時間道路的交通情況。行車量／容車量比率若低於 1.0， 表

示情況可以接受。高於 1.0 則表示交通開始輕微擠塞。1.0 至 1.2 表示擠塞情況尚可控制。高於 1.2

則表示情況轉趨嚴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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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車量／容車量比例  

沒有幹線

(沒有擴闊

加士居道

行車天橋 )

建有雙程雙線

的幹線  

(假設擴闊  
加士居道  

行車天橋及建

有幹線 )  

建有雙程三線

的幹線  

(假設擴闊  
加士居道  

行車天橋及建

有幹線 )  

路段  

2016 年  2016 年 2021 年 2016 年  2021 年

幹線  -  1 .1  1 .2  0 .9  0 .9  

加 士 居 道 行 車 天

橋 3 
>1 .3  1 .0  1 .1  0 .9  0 .9  

漆咸道北  >1 .3  0 .9  1 .0  0 .9  0 .9  

龍翔道  1 .3  1 .0  1 .1  1 .0  1 .0  

窩打老道  1 .3  1 .0  1 .1  1 .0  1 .1  

與 幹 線 並 行 的 其

他主要道路 4 
1 .2  0 .9  1 .0  0 .9  0 .9  

 
 
建造沉管隧道  
 
16 .  終審法院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九日就《保護海港條

例》 (第 531 章 )作出裁決 5。隨後，當局承諾重新規劃啟德發

展計劃，並檢討相關工程建議，包括幹線的有關部分，以確

保發展計劃完全符合終審法院的規定。現時建議是在界乎九

龍城碼頭與啟德跑道的九龍灣水域建造幹線的沉管隧道，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現時加士居道行車天橋途經油麻地多層停車場大廈。進行幹線工程計劃，該大廈會拆卸。我們會研

究可否推行另一項獨立工程計劃，把加士居道行車天橋由單程雙線車道擴闊為雙程雙線車道。我們

計劃在二零一六年配合幹線一併完成這項道路擴闊工程。 

 
4
 與幹線並行的主要道路包括亞皆老街、界限街及太子道西。 

 
5
 終審法院就條例第三節不准進行填海的推定加以澄清，提出填海應為滿足“有凌駕性的公眾需要”

的測試準則；公眾需要是指社群需要，包括社群的經濟、環境和社會需要。只有當前迫切的需要以

及除填海外沒有另一合理解決方法，才能夠視為凌駕性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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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填海。擬建的沉管隧道，將令有關的費用增加約 1,420
萬元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17 .   我們在展開中九龍幹線的詳細設計工作之前，須進

行勘測、影響評估和初步設計工作，以確定採用雙程三線設

計的中九龍幹線修訂走線的可行性。  
 
18 .  我們在中九龍幹線的工程檢討和相關的地盤勘測

工 作 方 面 (包 括 就 另 一 替 代 走 線 進 行 研 究 ， 以 制 定 修 訂 走

線 )，使用了 5,630 萬元。我們在檢討過 582TH 號工程計劃

的財政狀況後，認為有需要把這項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提

高 9,330 萬元，即由 9,900 萬元增至 1 億 9,230 萬元 (按付款

當日價格計算 ) (見下文第 19 段 )，以支付因上文第 13 至 16
段所述的改變而引致的額外顧問設計費和地盤勘測費用。  
 
19 .  建議增加的 9,330 萬元的分項數字如下—  
 
 

因素  按付款當日  
價格計算的  

建議增加款額  
(百萬元 )  

 

佔總共增加

款額  
的百分比  

與以下各項有關的額外費用—   
( a)  修訂走線，中九龍幹線及其

隧 道 因 而 分 別 延 長 約 21%
和 46% 

47.4  50 .8% 

(b)  把 雙 程 雙 線 分 隔 車 道 改 為

雙程三線分隔車道  
27 .5  29 .5% 

(c)  橫 跨 九 龍 灣 水 域 的 部 分 使

用沉管式隧道  
14 .2  15 .2% 

(d)  應急費用調整  4 .2 6  4 .5% 
 93 .3  100.0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在核准預算費中，應急費用原本為 820 萬元。由於餘下工程所需的應急費共 1,240 萬元，所以需增

加 420 萬元。(其餘款額已為原來的應急費所抵銷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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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人工作月估計的顧問費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2。  
 
20 .  我們打算先委聘顧問以進行勘測、影響評估和初步

設計的工作，然後再委聘另一顧問，以進行詳細設計工作。

我們會以總價合約形式聘請顧問。由於顧問合約期超過 12
個月，合約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。顧問會負責監督地盤

勘測工作，而地盤勘測合約會透過競投程序在初步設計和詳

細設計階段批出。  
 
21 .  擬進行的設計和地盤勘測工作不會引致任何經常

開支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22 .  我們於二零零一年六月把經修訂的中九龍幹線走

線告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，其後在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

六日就中九龍幹線諮詢委員會。委員支持中九龍幹線經修訂

的走線和雙程三線設計。  
 
23 .  我們分別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七日、九月二十八日及

十月十九日諮詢油尖旺區議會、九龍城區議會和觀塘區議會

轄下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。上述委員會均支持進行中九龍幹

線的工程計劃。  
 
 
對環境的影響  
 
24 .  中九龍幹線屬於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 (第 499 章 )
附表 2 的指定工程項目，當局須就工程計劃的施工和運作申

領環境許可證。我們會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，並根據《環

境影響評估條例》的規定，呈交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予環境保

護署署長審批。  
 
25 .  擬議的設計工作不會對環境構成任何負面影響。我

們會實施標準的環境污染管制措施，以控制有關地盤勘測工

作所引致的環境影響。地盤勘測工作只會產生極少量的建築

及拆卸物料 (下稱「拆建物料」 )。我們會規定負責設計的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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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全面研究在日後進行中九龍幹線建造工程時，如何盡量減

少產生拆建物料，並盡可能再用／循環使用這些物料。  
 
 
土地徵用  
 
26 .  擬議的勘測、影響評估和初步設計的工程無須徵用

任何土地。但幹線的建造工程將須要徵用土地。我們將會在

工程的詳細設計階段確定土地徵用的範圍和細節。  
 
 
重置受影響設施  
 
27 .  由於興建幹線，位於油麻地的受影響政府及團體設

施 7 將需要重置。重置工程的安排及地點分別詳載於附件 3
及 4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28 .  我們打算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二零零七

年 一 月 十二 日分 別 向 立法 會轄 下 的 工務 小組 委 員 會和 財 務

委員會提交有關工程計劃，以增加這項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

費用。如撥款申請獲得批准，我們計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展

開勘測研究，並預計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完成。期後我們將展

開詳細設計工作，並預計於二零一一年或之前完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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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現有的政府及團體設施將被拆除以提供地方興建幹線，當中包括九龍政府合署、油麻地多層停車場

大樓、油麻地賽馬會分科診所及專科診所，以及油麻地警署。由於車位需求下降，毋須重置油麻地

多層停車場。我們打算於二零零八年開始重置工程，並於二零一一年完成。 



屯門公路改善工程  
 
 
背景  
 
29 .  我們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及二零零五年四

月二十二日就屯門公路改善工程項目曾諮詢委員。我們建議

改 善 屯 門公 路至 現 有 快速 公路 標 準 及實 施短 期 和 中期 措 施

改善屯門公路的交通狀況，其中包括將青田交匯處的一段屯

門公路由雙程雙線擴闊至雙程三線。  
 
 
擴闊屯門公路市中心段  
 
30 .  其後，我們就建議進一步諮詢屯門區議會。考慮到

屯 門 區 議會 的意 見 和 評估 各個 改 善 屯門 公路 市 中 心段 交 通

情況的方案，我們進一步提議擴闊該市中心段。工程包括 :  
 

( a)  建議將仁愛廣場至皇珠路一段全長約 1.5 公里

的屯門公路市中心段，由雙程雙線擴闊至雙程

三線行車（附件 5），工程包括 :   
 

( i )  皇珠路段 :   
 

九 龍 方 向 － 新 增 一 條 從 屯 興 路 沿 青 海 圍

伸延而建的支路橋，以在三聖

墟 附 近 連 接 屯 門 公 路 九 龍 方

向的行車道﹔  
 

元 朗 方 向 － 將 雙 線 行 車 道 擴 闊 至 三 線 ﹔

及  
 

( i i )  屯門市廣場段 :  
 

將此路段的現有中央分隔帶收窄，新增九

龍及元朗方向各一條行車線﹔  
 

(b )  重 建橫跨在 上述 (a)段所 述屯門 市中心路 段的

四條現有行人天橋﹔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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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 供 由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所 確 定 的 有 關 環 境 緩解

措施。  
 

31 .  建議擴闊屯門市中心段可有效地增加該路段的容

車量。該路段在有和沒有建議擴闊工程所預計的行車量／容

車量如下 -  
 

2016 年行車量 /容車量比率 8  路段  方向  
没有建議方案 有建議方案  

九龍方向行車線  1 .2  0 .8  杯渡路至  
屯興路  元朗方向行車線  1 .2  0 .8  

九龍方向行車線  1 .3  0 .9  屯興路至  
皇珠路  元朗方向行車線  1 .2  0 .9  

  
 

長遠計劃  –  新界西北交通及運輸基建檢討  
 
32 .  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我們滙報了新界西北

交通及運輸基建檢討的研究結果，結論認為現有及已決定興

建的道路網，加上所需的交通改善措施的配合下，應該足以

應付至二零一六年（包括來自深港西部通道和港珠澳大橋）

的交通需求。整體而言，道路網足以應付交通需求，並在可

以控制的情況下運作，而無需進行新的大型公路基建工程。

為了確保能够適時地在二零一六年後提供新的運輸基建，我

們已視乎需要，就擬議的公路項目展開進一步的勘測和可行

性研究，其中包括屯門東繞道、屯門西繞道及屯門至赤鱲角

連接路，我們亦即將就青衣至大嶼山連接路展開研究。我們

的目標是在現階段盡量完成所需的前期工作，以便將來當該

區己計劃的不同發展的實施方案明朗化時，我們能够適時地

展開建造工程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33 .  除 了 已 經 實 施 的 改 善 屯 門 公 路 交 通 的 短 期 措 施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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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行車量／容車量比率通常用作反映繁忙時間道路的交通情況。行車量／容車量比率若低於 1.0， 表

示情況可以接受。高於 1.0 則表示交通開始輕微擠塞。1.0 至 1.2 表示擠塞情況尚可控制。高於 1.2

則表示情況轉趨嚴重。 



外，我們建議施行以下三個項目，從而進一步改善屯門公路

的整體運作 -  
 

(a)  將青田交匯處一段屯門公路從雙程雙線擴闊至雙

程三線分隔行車道﹔  
 
(b )  將從仁愛廣場至皇珠路的屯門公路市中心路段從

雙程雙線擴闊至雙程三線分隔行車道﹔及  
 
( c)  重建及改善屯門公路快速路段，包括加設標準路

肩，以盡量提升屯門公路至現有快速公路標準。  
 

34 .  當以上各項工程項目需要申請撥款時，我們將會再

次諮詢委員。視乎所需的法例規定和程序是否能順利進行，

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七年展開擴闊青田交匯處的工程，並預計

於二零零九年或之前完成。並且在二零零八年展開擴闊市中

心段的工程，並預計於二零一零年或之前完成。同時，在二

零零八年分階段展開改善快速公路段的建造工程，並預計於

二零一二年或之前分階段完成。  
 
 
諮詢意見  
 
25 .  請委員就本文件發表意見。  
 
 
 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 
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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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短期交通改善措施包括加長屯門公路南行線近井財街的巴士站，改善屯喜路駛入屯門公路市中心段

的合流車道及增加指示標誌，藉此令屯門公路市中心段可以較暢順運作，避免不必要阻塞及提升道

路安全。 







附件 2 

 
582TH—中九龍幹線—顧問設計費和地盤勘測工作  

 

估計餘下顧問費的分項數字(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)  
 

顧問的員工開支   
預計的  

人工作月

總薪級  
平均薪點  

倍數  
(註 1)  

估計費用

(百萬元 )
 ( a)  勘 測 、 影 響 評

估和初步設計  
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100  
160  

38  
14  

2 .0  
2 .0  

10 .9  
5 .8  

 (b )  詳細設計  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300  
500  

38  
14  

2 .0  
2 .0  

32 .6  
18 .0  

 (c)  擬備招標文件  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25  
60  

38  
14  

2 .0  
2 .0  

2 .7  
2 .2  

 (d )  監督地盤勘測

工作  
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30  
60  

38  
14  

1 .6  
1 .6  

2 .6  
1 .7  

 
 

顧問的員工開支總額  76 .5  

實付費用  (註 2)    

 
地盤勘測  47 .1  

    

  總額  123.6  

 
註：  
1 .  採用倍數 2.0 乘以總薪級平均點，以計算員工開支總額 (包括顧

問間接費用和利潤 )，是因為有關人員會受聘在顧問的辦事處工

作。 (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，總薪級第 38 點的月薪為 54,255
元，總薪級第 14 點的月薪為 18,010 元。 )如工地人員由顧問提

供，則採用倍數 1.6。  
2 .  實付費用是實際承付的費用。顧問無權就這些項目要求支付額

外的間接費用或賺取任何利潤。  
3 .  上述數字是根據路政署署長擬定的預算計算得出。我們須待透

過一貫的費用總價競投方式選定顧問後，才能知道實際的人工

作月數和實際所需的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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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受中九龍幹線工程影響的政府及團體設施的重置安排  

 
由 建 築 署署 長負 責 在 獨立 的工 務 工 程計 劃下 重 置 的政 府 及

團體設施  
 
受影響樓宇／設施  擬議的重置工程  
油麻地賽馬會分科診所 * 
 
(a)  衞生署的設施  
 
(b )  醫院管理局的設施  
 

 
 
西九龍政府合署 (地點 A) 
 
伊利沙伯醫院新大樓  

油麻地專科診所  
 
( a)  衞生署的設施  
 
(b )  醫院管理局的設施  
 

 
 
西九龍政府合署 (地點 A) 
 
伊利沙伯醫院新大樓  

 
( a)  九龍政府合署  
 

 
西九龍政府合署 (地點 A) 
 

油麻地警署 ** 
 

新警署 (地點 B) 

油麻地多層停車場大樓及  
油麻地公共圖書館  
 
( a)  停車場  
 
(b )  圖書館及辦公室  
 

 
 
 
毋須重置  
 
西九龍政府合署 (地點 A) 

 
*  我們會研究保留油麻地賽馬會分科診所的可行性。  
**  油麻地警署建於一九二二年，是一幢三級歷史建築物。

我們只會拆卸非歷史建築的警署新翼。我們打算拆卸原

有警署的受影響部分，並在興建隧道後再行修復原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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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九龍幹線工程計劃將包括的較小型政府及團體設施  
 
受影響樓宇／設施  擬議重置工程  
 
九龍政府合署內  
郵政局的櫃台部分  
 

 
臨時重置，其後在附近地方修

復  
 

油麻地玉器市場  臨時重置於文昌街 (地點 C)，
其後修復  
 

甘肅街小販市場  在附近臨時重置，其後修復  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的其他設施  
(包括垃圾收集站和公廁 )  
 

在附近臨時重置，其後修復  
(與中九龍幹線隧道工程同時

進行 )  
 
 
 








